
关于提交2011-2012学年度任课教师同行评教成绩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监控，自本学年度起，教师教学质量将从学生测评、同行测评、专家测评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请各教学单位于7月3日前提交本单位本学年度全体任课教师（含外聘教师）的同行评教成绩（含电子档）报教务处教研科202室（报表格式见附件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.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提供的表格核对教师信息，主要核对“在岗情况”、“教师类型”。对于离职或退休的教师，可在“在岗情况”一栏注明，不要删除教师姓名；对于表格中遗漏的教师，请直接在表后补充该教师的相关信息，增加的教师其编号可不填，由教务处统一补充。所有更改的地方，请用阴影标记。
2.表中“教师编号”为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，请不要更改。
3.个别教师所上课程非其所在单位归口的，由课程归口单位进行评分。
4.同行教师评分采用百分制，分优（90-100）、良（80-89）、中（70-79）、及格（60-69）和不及格（60分以下）五级，各教学单位要客观、公正地进行评价。
5.同行评教成绩从2011-2012学年起正式作为计算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综合成绩的必要项，凡缺少此项成绩的教师，学校对其教学质量不予评定。
6.各教学单位提交的纸质结果需加盖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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